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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保荐人编号：Z20374000 申报时间：2026 年 4 月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纪金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3,231.0656 万元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2005 年 12 月 3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2007841010956 

住所（注册地） 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江西省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工业九路 

证券简称 宏柏新材 

证券代码 605366.SH 

所属行业 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

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新

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食用盐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电话 0798-6885888 

二、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4 年 1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8

号）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96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募

集资金总金额 96,000.00 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10,849,056.60 元（不含

增值税金额），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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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5,368.68 元（不含增值税金额），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5,675,574.72

元。本次募集资金与 2024 年 4 月 23 日全部到位，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4]5260 号《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保荐人”或“保荐机构”）担

任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宏柏新材”、“公司”或“上市公司”）

保荐人及持续督导机构，持续督导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三、保荐工作概述 

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对发行人所做的主要保荐工作如下： 

（一）尽职调查阶段 

中信证券作为宏柏新材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组织各中介机构编写申请文件；在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申请文件后，积极配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组织发行人

及各中介机构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意见进行答复并保持沟通；在取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按照相关要求提交推荐证券发行上市的相关文件。 

（二）持续督导阶段 

1、督导公司完善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各项公司治理制度、内控制度、信息

披露制度的执行情况，督导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2、督导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存放和管理本

次募集资金，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完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 

3、督导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公司

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事前或事后审阅。 

4、督导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进行操作和

管理，执行有关关联交易的内部审批程序、信息披露制度及关联交易定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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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与发行人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访谈，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等材料。 

6、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7、通过公开网络检索、舆情监控等方式关注与公司相关的媒体报道情况。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保荐机构在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公司未发生重大事项并需要保荐机构处理的

情况。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和评价 

尽职调查阶段，公司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所需

的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材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的陈述或重大遗漏；为保荐机构本次发行

及上市推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设施、现场及其他便利条件，并配备足够的工作人

员。 

持续督导阶段，公司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重要事项

公司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

文件；为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调查、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够勤勉、尽职地

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出具相关报告，提供专

业、独立的意见和建议，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开展的协调与核查工作。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督导期间内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相符，披露内容完

整，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使用募

集资金，有效执行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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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九、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申报事项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将继续对公司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履行持续督导责任，直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自 2026年 1月 20日至 2026年 2月 27 日，公司股票已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宏柏转债”当期转股价的 130%（即 7.10元

/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宏柏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 2026年 2月 27日召开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前赎回“宏柏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宏柏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

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宏柏转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2026 年 3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施“宏柏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

并于 2026年 3月 10日至赎回日期间披露了 9次关于实施“宏柏转债”赎回暨摘

牌的提示性公告，告知“宏柏转债”持有人赎回的相关事项。 

2026 年 3月 20日为“宏柏转债”的赎回登记日，公司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

记日收市后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宏柏

转债”。提前赎回完成后，“宏柏转债”已于 2026年 3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摘牌。 

保荐人已就上述提前赎回“宏柏转债”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